
－ 1 －

深残发〔2022〕11 号

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深圳市残疾儿

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准入标准》的通知

各区（新区）残联，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

根据《广东省残疾人康复服务定点机构管理办法》（粤残联

〔2021〕9 号）、《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管理办法》

（深残规〔2022〕1 号）等有关规定，我会制定了各类别残疾儿

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准入标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深圳市视力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准入标准

2.深圳市听力语言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准入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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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圳市肢体（脑瘫）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准

入标准

4.深圳市智力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准入标准

5.深圳市精神残疾（孤独症） 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

构准入标准

6.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申请表

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2 年 3 月 4 日

（联系人：徐俊涛，联系电话：8326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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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视力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

准入标准

一、基本条件

（一）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取得合法执业资格。

（二）常年在训 0-17 岁（不满 18 周岁）视力残疾儿童不少

于 10 名。

（三）医疗机构诊疗科目中需涵盖眼科、康复科、康复医学

科、儿童保健科其中之一。非医疗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应明

确可开展视力残疾康复训练服务的相关表述。

（四）开展相关康复服务业务 6 个月以上。

二、人员配置

工作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康复专业人员（眼科医生、视光师、

辅助技术工程师（视力方向）、康复治疗师、康复教师、心理咨

询师、保育员、工勤人员。康复专业人员应不低于职工总数的

70%，且在机构连续服务并缴纳社保不少于 3 个月。

（一）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一

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两年以上康复教育相关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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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复专业人员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至少有 1 名从事

视力康复的眼科医师（可兼职）、有 1 名教育或康复专业背景且

经过视力康复培训的人员、有 1 名持有辅助技术工程师（视力方

向）资格证书且经过低视力康复与教育培训的人员。

三、场所设置与设施

（一）场地要求

1.机构固定服务场所的使用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以固定

服务场所的不动产权证/租赁凭证/租赁合同等证明文件认定为

准）。从递交申请材料之日起计算，服务场所使用权或租赁剩余

有效期 2 年以上。有效期不足 2 年的，如能提供场地继续使用

时间至满 2 年的有关材料，也可认定为符合条件。

2.机构的注册地址和实际服务场所地址与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表等消防材料的地址须

保持一致。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表年限超十年以上的，需对服务场所进行建筑消防安全质量检

测，提交《建筑消防安全评估报告》，且评估结果在良好及以上。

3.康复机构出入口及残疾儿童活动、康复训练等公共区域应

当安装实时监控设备装置，监控视频记录应严格保密且保存不少

于 30 天。

4.民办康复机构的住所地址和实际服务场所应当设置在建

筑的一到三层。

5.康复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内，严禁地处污染区、噪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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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危险区内。康复服务场所应该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规定，固定且

自成一体，安全、易于疏散、通风透气、采光好，色彩设计、装

饰适应残疾儿童的身心健康特点，有专供残疾儿童使用的卫生间，

如提供午餐要有独立的厨房操作间。具体参照《广东省视力残疾

儿童康复机构建设规范》。

6.康复机构建筑设计应具备基础无障碍要求。门道有斜坡、

能过轮椅、地面防滑、过道厕所有扶手、防撞条、盲道、盲文等。

（二）功能用房设置

机构应设置评估室、个训室、集体训练室（组别训练室）、

定向行走训练区、心理咨询室、活动及辅助用房、生活服务用房、

家长休息区。其中：

1.评估室：1 间，使用面积不少于 9 ㎡。

2.个训室：至少 2 间，每间不少于 8 ㎡。

3.集体训练室（组别训练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20 ㎡，

整体环境颜色简单，颜色对比度高，并配备教学用的桌、椅、垫

子及可触摸、声响图书等设施。

4.定向行走训练区：不少于 20 ㎡，可配备时钟定位及立体

空间地图（用于建立心理地图），用于日常情景模拟，开展定向

行走训练活动。

5.心理咨询室：不少于 8 ㎡，可兼档案管理室、办公及辅助

用房。

6.有条件机构可根据视障儿童视觉特点配备其他功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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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如蒙氏课室、音乐课室、感统室、律动室、绘本室、建构室

等。

7.家长休息区：划分一定面积的家长休息区。

（三）服务场所设施配置

1.具备阅读训练使用的阅读架以及手持、台式电子助视器等。

2.具备 ADL 训练专用的厨具、标识、起居物品等。

3.具备符合视觉认知、视功能训练的图谱及相关设备设施，

如仿真品、霓虹灯、盲人乒乓球、门球等。

四、业务职能

（一）根据视力残疾儿童的特点和需求，开展辅具器具适配、

视功能训练、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支持性服务等。

（二）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应符合视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相

关标准和要求，通过服务协议确定具体训练内容、服务时间、服

务频率等。

（三）能提供社区、家庭康复指导或相关支持性服务。

（四）公示本机构的《收费标准一览表》，内容包括康复服

务名称、项目内容、人民币单价、计价单位、服务持续时间、频

率、服务方式、服务手段等。

（五）为有需要的残疾儿童及其家属提供心理健康宣传教育、

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

（六）有家长教育计划，定期开展家长培训、学习及互动交

流，每季度至少 1 次，每次至少 1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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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每年至少开展 1 次消防知

识培训及演练。

五、档案管理

（一）建立视力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档案，完整填写档案内容，

提供康复服务前、后反映康复状况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有

康复专业人员授课、教案、训练记录等相关资料。

（二）符合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信息化管理要求。

（三）有康复专业人员和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签署确认的服

务记录明细资料。

（四）有服务对象家长或监护人服务相关记录。

六、安全和诚信要求

（一）自成立之日起，未发生过服务对象因接受康复服务而

导致的人身伤害事故。

（二）自成立之日起，在使用财政资金开展的项目中，未发

生过违反服务承诺、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等违约事项。

（三）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和其他政府监管、执法部门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未

涉及严重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恶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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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深圳市听力语言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

准入标准

一、基本条件

（一）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取得合法执业资格。

（二）常年在训 0-17 岁（不满 18 周岁）听力语言残疾儿童

不少于 10 名。

（三）医疗机构诊疗科目中需涵盖康复科、康复医学科、儿

童保健科其中之一；非医疗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应明确可开

展听力语言残疾康复训练服务的相关表述。

（四）开展相关康复服务业务 6 个月以上。

二、人员配置

工作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康复专业人员（助听器验配师、康

复教师、康复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保育员、工

勤人员。工作人员总数不少于 10 名，其中康复专业人员应不低

于职工总数的70%，且在机构连续服务并缴纳社保不少于3个月。

（一）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一

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两年以上康复教育相关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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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 1 名以上专职（兼）听力技术人员，具备大专以上

学历，有一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取得助听器验配师资格证书。

（三）至少有 5 名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医学、教育学、

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背景且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四）其他康复专业人员应根据岗位要求取得相应资质。

三、场所设置与设施

（一）场地要求

1.机构固定服务场所的使用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以固定

服务场所的不动产权证/租赁凭证/租赁合同等证明文件认定为

准）。从递交申请材料之日起计算，服务场所使用权或租赁剩余

有效期 2 年以上。有效期不足 2 年的，如能提供场地继续使用

时间至满 2 年的有关材料，也可认定为符合条件。

2.机构的注册地址和实际服务场所地址与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表等消防材料的地址须

保持一致。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表年限超十年以上的，需对服务场所进行建筑消防安全质量检

测，提交《建筑消防安全评估报告》，且评估结果在良好及良好

以上。

3.康复机构出入口及残疾儿童活动、康复训练等公共区域应

当安装实时监控设备装置，监控视频记录应严格保密且保存不少

于 30 天。

4.民办康复机构的住所地址和实际服务场所应当设置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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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一到三层。

5.康复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内，严禁地处污染区、噪声区

和危险区内。康复服务场所应该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规定，固定且

自成一体，安全、易于疏散、通风透气、采光好，色彩设计、装

饰适应残疾儿童的身心健康特点，有专供残疾儿童使用的卫生间，

如提供午餐要有独立的厨房操作间。具体参照《广东省听力语言

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建设规范》。

6.康复机构建筑设计应具备基础无障碍要求，有地面防滑、

防撞、防跌等安全措施。

（二）功能用房设置

机构应设置集体训练室、个训室、测听室、心理咨询室（可

兼档案管理室、办公及辅助用房）、家长休息区、亲子教室、卫

生保健室、生活服务用房。其中：

1.集体训练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20㎡。

2.个训室：至少 2 间，每间不少于 8 ㎡。

3.测听室：至少 1 间，每间面积不少于 9 ㎡（可与有资质的

听力测听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4.心理咨询室：不少于 8 ㎡，可兼档案管理室、办公及辅助

用房。

5.功能训练室至少 2 间，每间不少于 30 ㎡。

6.家长休息区：划分一定面积的家长休息区。

7.机构可根据实际和康复需求相应设置多功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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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场所设施配置

1.至少有一台纯音听力计（带声场）和 1 台便携式助听效果

评估仪（包含电耳镜、普通声级计）。

2.须有能够对听障儿童进行听觉语言、学习能力及智力评估

的相关设备。

3.至少有 1 套经过测听标定的声响玩具、听能保养包（助听

器耳膜维护包/人工耳蜗检查包）。

4.配备必要的听力语言康复专业用书籍。

四、业务职能

（一）服务内容

1.根据听力语言残疾儿童的特点和需求，提供残疾儿童运动、

感知、认知、语言、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等领域的康复服务，具

有规范的康复服务流程，开展残疾儿童社区、家庭康复服务及跟

踪服务。

2.根据听力语言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应 3-6 个月评估一次，

为做好针对性康复训练提供依据。

3.根据听力语言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制定年度、月、周康

复服务计划。

4.利用各种助残公益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残疾儿童康复

知识宣传普及活动，每年至少两次。

5.为有需要的残疾儿童及其家属提供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心

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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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家长教育计划，定期开展家长培训、学习及互动交流，

每季度至少 1 次，每次至少 1 个小时。

（二）服务要求

1.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应符合听力语言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相关标准和要求，通过服务协议确定具体训练内容、服务时间、

服务频率等。

2.提供社区、家庭康复指导或相关支持性服务。

3.公示本机构的《收费标准一览表》，内容包括康复服务名

称、项目内容、人民币单价、计价单位、服务持续时间、频率、

服务方式、服务手段等。

4.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每年至少开展 1 次消防知识培

训及演练。

五、档案管理

（一）建立听力语言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档案，完整填写档案

内容，提供康复服务前、后反映康复状况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

料，有康复专业人员授课、教案、训练记录等相关资料。

（二）符合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信息化管理要求。

（三）有康复专业人员和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签署确认的服

务记录明细资料。

（四）有服务对象家长或监护人服务相关记录。

六、安全和诚信要求

（一）自成立之日起，未发生过服务对象因接受康复服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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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人身伤害事故。

（二）自成立之日起，在使用财政资金开展的项目中，未发

生过违反服务承诺、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等违约事项。

（三）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和其他政府监管、执法部门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未

涉及严重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恶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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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深圳市肢体残疾（脑瘫）儿童康复服务

定点机构准入标准

一、基本条件

（一）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取得合法执业资格。

（二）常年在训 0-17 岁（不满 18 周岁）肢体残疾儿童不少

于 10 名。

（三）医疗机构诊疗科目中需涵盖康复科、康复医学科、儿

童保健科其中之一。

（四）开展相关康复服务业务 6 个月以上。

二、人员配置

工作人员主要包括管理人员、康复专业人员（康复医生、康

复工程师、康复治疗师、康复教师、护士、心理咨询师）、保育

员、工勤人员。工作人员总数不少于 10 名，其中康复专业人员

应不低于职工总数的 70%，且在机构连续服务并缴纳社保不少于

3 个月。

（一）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一

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两年以上康复相关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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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少有 1 名专（兼）职康复医生，并有执业医师资格

证书。

（三）至少有 5 名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并取得康复治疗技术

资格证书的康复专业人员。

（四）其他康复专业人员应根据岗位要求取得相应资质。

三、场所设置与设施

（一）场地要求

1.机构固定服务场所的使用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以固定

服务场所的不动产权证/租赁凭证/租赁合同等证明文件认定为

准）。从递交申请材料之日起计算，服务场所使用权或租赁剩余

有效期 2 年以上。有效期不足 2 年的，如能提供场地继续使用

时间至满 2 年的有关材料，也可认定为符合条件。

2.机构的注册地址和实际服务场所地址与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表等消防材料的地址须

保持一致。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表年限超十年以上的，需对服务场所进行建筑消防安全质量检

测，提交《建筑消防安全评估报告》，且评估结果在良好及良好

以上。

3.康复机构出入口及残疾儿童活动、康复训练等公共区域应

当安装实时监控装置，监控视频记录应严格保密且保存不少于

30 天。

4.民办康复机构的注册地址和实际服务场所应当设置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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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一到三层，二到三层应配备电梯。

5.康复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内，严禁地处污染区、噪声区

和危险区内。康复服务场所应该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规定，固定且

自成一体，安全、易于疏散、通风透气、采光好，色彩设计、装

饰适应残疾儿童的身心健康特点，有专供残疾儿童使用的卫生间，

如提供午餐要有独立的厨房操作间。具体参照《广东省肢体残疾

儿童康复机构建设规范》。

6.康复机构建筑设计应具备基础无障碍要求。出入口应设置

无障碍坡道，能过轮椅；地面防滑；过道卫生间有扶手、防撞条

等。

（二）功能用房设置

机构应设置评估室、集体训练室、个训室、运动治疗室、作

业治疗室、心理咨询室、家长休息区、理疗室、卫生保健室、生

活服务用房。其中：

1.评估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9 ㎡。

2.集体训练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40㎡。

3.个训室：至少 2 间，每间不少于 8 ㎡。

4.运动治疗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40㎡。

5.作业治疗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30㎡。

6.心理咨询室：不少于 8 ㎡，可兼档案管理室、办公及辅助

用房。

7.家长休息区：划分一定面积的家长休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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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机构可根据康复需求相应设置其他功能室。

（三）服务场所设施配置

1.配备肢体康复需要的专业评估量表和工具。

2.集体训练室：至少配有长台、木箱凳（含绑带）、训练凳、

梯背架、地垫，总计不少于 30 件。

3.个训室：具备认知及语言治疗用具不少于 30 件。

4.运动治疗室：配备基本训练器具，有 PT 床、地垫、巴氏

球、PT 凳、站立架、后置式步行架、平衡板、沙袋、矫正镜、

楔型垫、儿童肋木等运动治疗设备，总计不少于 50 件。

5.作业治疗室：配备滚筒、木钉板、上肢协调功能训练器、

几何、动物图形插板、可调式 OT 桌、手功能组合箱等，总计不

少于 20 件。

6.家长休息区：配备座椅、饮水机等设备，有条件的机构可

设置独立家长休息区。

7.配备轮椅、拐杖、助行器等基本的辅具。

四、业务职能

（一）服务内容

1.根据肢体残疾儿童的特点和需求，提供残疾儿童运动、感

知、认知、语言、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等领域的康复服务，开展

残疾儿童社区、家庭康复服务及跟踪服务，且具有规范的康复服

务流程。

2.根据肢体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应 3-6 个月评估一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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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针对性康复训练提供依据。

3.根据肢体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制定年度、月、周康复服

务计划。

4.利用各种助残公益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残疾儿童康复

知识宣传普及活动，每年至少两次。

5.为有需要的残疾儿童及其家属提供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心

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

6.有家长教育计划，定期开展家长培训、学习及互动交流，

每季度至少 1 次，每次至少 1 个小时。

（二）服务要求

1.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应符合肢体残疾儿童康复训练相关

标准和要求，通过服务协议确定具体训练内容、服务时间、服务

频率等。

2.提供社区、家庭康复指导或相关支持性服务。

3.公示本机构的《收费标准一览表》，内容包括康复服务名

称、项目内容、人民币单价、计价单位、服务持续时间、频率、

服务方式、服务手段等。

4.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每年至少开展 1 次消防知识培

训及演练。

五、档案管理

（一）建立肢体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档案，完整填写档案内容，

提供肢体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前、后反映康复状况的文字、图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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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资料，有康复专业人员授课、教案、训练记录等相关资料。

（二）符合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信息化管理要求。

（三）有康复专业人员和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签署确认的服

务记录明细资料。

（四）有服务对象家长或监护人服务相关记录。

六、安全和诚信要求

（一）自成立之日起，未发生过服务对象因接受康复服务而

导致的人身伤害事故。

（二）自成立之日起，在使用财政资金开展的项目中，未发

生过违反服务承诺、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等违约事项。

（三）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和其他政府监管、执法部门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未

涉及严重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恶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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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深圳市智力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

机构准入标准

一、基本条件

（一）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取得合法执业资格。

（二）常年在训 0-17 岁（不满 18 周岁）智力残疾儿童不少

于 10 名。

（三）医疗机构诊疗科目中需涵盖康复科、康复医学科、儿

童保健科其中之一；非医疗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应明确可开

展智力残疾康复训练服务的相关表述。

（四）开展相关康复服务业务 6 个月以上。

二、人员配置

工作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康复专业人员（康复教师、康复治

疗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保育员、工勤人员。工作人

员总数不少于10名，其中康复专业人员应不低于职工总数的70%，

且在机构连续服务并缴纳社保不少于 3 个月。

（一）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一

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两年以上康复教育相关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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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少有 5 名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并有医学、教育学、

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背景且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康复专业人

员。

（三）其他康复专业人员应根据岗位要求取得相应资质。

三、场所设置与设施

（一）场地要求

1.机构固定服务场所的使用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以固定

服务场所的不动产权证/租赁凭证/租赁合同等证明文件认定为

准）。从递交申请材料之日起计算，服务场所使用权或租赁剩余

有效期 2 年以上。有效期不足 2 年的，如能提供场地继续使用

时间至满 2 年的有关材料，也可认定为符合条件。

2.机构的注册地址和实际服务场所地址与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表等消防材料的地址须

保持一致。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表年限超十年以上的，需对服务场所进行建筑消防安全质量检

测，提交《建筑消防安全评估报告》，且评估结果在良好及良好

以上。

3.康复机构出入口及残疾儿童活动、康复训练等公共区域应

当安装实时监控装置，监控视频记录应严格保密且保存不少于

30 天。

4.民办康复机构的住所地址和实际服务场所应当设置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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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一到三层。

5.康复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内，严禁地处污染区、噪声区

和危险区内。康复服务场所应该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规定，固定且

自成一体，安全、易于疏散、通风透气、采光好，色彩设计、装

饰适应残疾儿童的身心健康特点，有专供残疾儿童使用的卫生间，

如提供午餐要有独立的厨房操作间。具体参照《广东省智力残疾

儿童康复机构建设规范》。

6.康复机构建筑设计应具备基础无障碍要求，有地面防滑、

防撞、防跌等安全措施。

（二）功能用房设置

机构应设置集体训练室、个训室（可兼评估室）、运动训练

室/感觉统合训练室、语言/认知训练室、音乐治疗室、卫生保健

室、心理咨询室、家长休息区、生活服务用房。其中：

1.集体训练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20㎡。

2.个训室（可兼评估室）：至少 2 间，每间不少于 8 ㎡。

3.运动训练室/感觉统合训练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30

㎡。

4.多功能训练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30 ㎡。

5.心理咨询室：不少于 8 ㎡，可兼档案管理室、办公及辅助

用房。

6.家长休息区：划分一定面积的家长休息区。

7.机构可根据实际和康复需求相应设置其他功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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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场所设施配置

1.配备《系统康复训练测评表》、《感觉统合能力评量表》等

专业评估量表和工具。

2.康复训练设备：运动训练设备、感觉统合训练设备、多感

官器材、语言/认知训练设备、玩教具、适合智力儿童使用的桌

椅、图书、图片等。

3.配备必要的智力康复专业用书籍。

四、业务职能

（一）服务内容

1.根据智力残疾儿童的特点和需求，提供残疾儿童运动、感

知、认知、语言、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等领域的康复服务，开展

残疾儿童社区、家庭康复服务及跟踪服务，且具有规范的康复服

务流程。

2.根据智力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应 3-6 个月评估一次，为

做好针对性康复训练提供依据。

3.根据智力残疾儿童的康复需求，制定年度、月、周康复服

务计划。

4.利用各种助残公益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残疾儿童康复

知识宣传普及活动，每年至少两次。

5.为有需要的残疾儿童及其家属提供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心

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

6.有家长教育计划，定期开展家长培训、学习及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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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度至少 1 次，每次至少 1 个小时。

（二）服务要求

1.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应符合智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相关

标准和要求，通过服务协议确定具体训练内容、服务时间、服务

频率等。

2.提供社区、家庭康复指导或相关支持性服务。

3.公示本机构的《收费标准一览表》，内容包括康复服务名

称、项目内容、人民币单价、计价单位、服务持续时间、频率、

服务方式、服务手段等。

4.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每年至少开展 1 次消防知识培

训及演练。

五、档案管理

（一）建立智力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档案，完整填写档案内容，

提供康复服务前、后反映康复状况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有

康复专业人员授课、教案、训练记录等相关资料。

（二）符合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信息化管理要求。

（三）有康复专业人员和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签署确认的服

务记录明细资料。

（四）有服务对象家长或监护人服务相关记录。

六、安全和诚信要求

（一）自成立之日起，未发生过服务对象因接受康复服务而

导致的人身伤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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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成立之日起，在使用财政资金开展的项目中，未发

生过违反服务承诺、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等违约事项。

（三）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和其他政府监管、执法部门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未

涉及严重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恶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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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深圳市精神残疾（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

定点机构准入标准

一、基本条件

（一）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取得合法执业资格。

（二）常年在训 0-17 岁（不满 18 周岁）精神残疾（孤独症）

儿童不少于 10 名。

（三）医疗机构诊疗科目中需涵盖康复科、康复医学科、儿

童保健科其中之一；非医疗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应明确可开

展精神残疾（孤独症）康复训练服务的相关表述。

（四）开展相关康复服务业务 6 个月以上。

二、人员配置

工作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康复专业人员（康复教师、康复治

疗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保育员、工勤人员。工作人

员总数不少于10名，其中康复专业人员应不低于职工总数的70%，

且在机构连续服务并缴纳社保不少于 3 个月。

（一）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一

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两年以上康复教育相关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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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少有 5 名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并有医学、教育学、

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背景且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康复专业人员。

（三）其他康复专业人员应根据岗位要求取得相应资质。

三、场所设置与设施

（一）场地要求

1.机构固定服务场所的使用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以固定

服务场所的不动产权证/租赁凭证/租赁合同等证明文件认定为

准）。从递交申请材料之日起计算，服务场所使用权或租赁剩余

有效期 2 年以上。有效期不足 2 年的，如能提供场地继续使用

时间至满 2 年的有关材料，也可认定为符合条件。

2.机构的注册地址和实际服务场所地址与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意见书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表等消防材料的地址须

保持一致。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表年限超十年以上的，需对服务场所进行建筑消防安全质量检

测，提交《建筑消防安全评估报告》，且评估结果在良好及良好

以上。

3.康复机构出入口及残疾儿童活动、康复训练等公共区域应

当安装实时监控装置，监控视频记录应严格保密且保存不少于

30 天。

4.民办康复机构的住所地址和实际服务场所应当设置在建

筑的一到三层。

5.康复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内，严禁地处污染区、噪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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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危险区内。康复服务场所应该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规定，固定且

自成一体，安全、易于疏散、通风透气、采光好，色彩设计、装

饰适应残疾儿童的身心健康特点，有专供残疾儿童使用的卫生间，

如提供午餐要有独立的厨房操作间。具体参照《广东省孤独症儿

童康复机构建设规范》。

6.康复机构建筑设计应具备基础无障碍要求，有地面防滑、

防撞、防跌等安全措施。

（二）功能用房设置

机构应设置集体训练室、个训室（可兼评估室）、运动训练

室/感觉统合训练室、语言/认知训练室、音乐治疗室、卫生保健

室、心理咨询室、家长休息区、生活服务用房。其中：

1.集体训练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20㎡。

2.个训室（可兼评估室）：至少 2 间，每间不少于 8 ㎡。

3.运动训练室/感觉统合训练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30

㎡。

4.多功能训练室：至少 1 间，每间不少于 30 ㎡。

5.心理咨询室：不少于 8 ㎡，可兼档案管理室、办公及辅助

用房。

6.家长休息区：划分一定面积的家长休息区。

7.机构可根据实际和康复需求相应设置其他功能室。

（三）服务场所设施配置

1.配备《孤独症儿童发展评估表》、《自闭症儿童心理教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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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PEP-3》、《感觉统合能力评量表》等专业评估量表和工具。

2.康复训练设备：运动训练设备、感觉统合训练设备、多感

官器材、语言/认知训练设备、玩教具、适合孤独症儿童使用的

桌椅、图书、图片等。

3.配备必要的精神（孤独症）康复专业用书籍。

四、业务职能

（一）服务内容

1.根据精神残疾（孤独症）儿童的特点和需求，提供残疾儿

童运动、感知、认知、语言、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等领域的康复

服务，开展残疾儿童社区、家庭康复服务及跟踪服务，且具有规

范的康复服务流程。

2.根据精神残疾（孤独症）儿童的康复需求，应 3-6 个月评

估一次，作为康复训练针对性的依据。

3.根据精神残疾（孤独症）儿童的康复需求，制定年度、月、

周康复服务计划。

4.利用各种助残公益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残疾儿童康复

知识宣传普及活动，每年至少两次。

5.为有需要的残疾儿童及其家属提供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心

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

6.有家长教育计划，定期开展家长培训、学习及互动交流，

每季度至少 1 次，每次至少 1 个小时。

（二）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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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应符合精神残疾（孤独症）儿童康复

训练相关标准和要求，通过服务协议确定具体训练内容、服务时

间、服务频率等。

2.提供社区、家庭康复指导或相关支持性服务。

3.公示本机构的《收费标准一览表》，内容包括康复服务名

称、项目内容、人民币单价、计价单位、服务持续时间、频率、

服务方式、服务手段等。

4.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每年至少开展 1 次消防知识培

训及演练。

五、档案管理

（一）建立精神残疾（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档案，完整填

写档案内容，提供康复服务前、后反映康复状况的文字、图片和

音像资料，有康复专业人员授课、教案、训练记录等相关资料。

（二）符合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信息化管理要求。

（三）有康复专业人员和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签署确认的服

务记录明细资料。

（四）有服务对象家长或监护人服务相关记录。

六、安全和诚信要求

（一）自成立之日起，未发生过服务对象因接受康复服务而

导致的人身伤害事故。

（二）自成立之日起，在使用财政资金开展的项目中，未发

生过违反服务承诺、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等违约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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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和其他政府监管、执法部门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未

涉及严重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恶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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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

申请表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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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地址

性质 公办□民办□ 批准时间 年 审批单位

公办 卫生□民政教育□残联□ 民办 民非□卫生□工商□

证号 开办时间 年 主管单位

业务

范围

申请

类别

□肢体（脑瘫）康复服务 □智力康复服务 □精神（孤独症）康复服务

□听力语言康复服务 □视力康复服务

服务

内容

□物理治疗 □作业治疗 □运动治疗 □言语治疗

□心理治疗（辅导） □康复工程 □文体活动 □社会工作

□中国传统康复 □特殊教育 □辅助器具 □

服务

方式

□日间服务 □全日制服务 □半日制服务 □随诊式服务

□住宿服务 □全天寄宿 □夜晚寄宿服务

备注

机构

规模

及

结构

场地

使用面积 _______ 平方米， 其中康复服务直接服务场地 ______平方米，

房屋 ____ 间，其中直接服务房屋 ______ 间。

场地环境是否符合无障碍要求 有□ 无□

康复

设备

____ 万元，其中训练服务设备 ____ 台（套），计_____万元

肢体（脑瘫）康复训练设备： 常用五类以上

智力康复训练设备： 常用五类以上

精神（孤独症）康复训练设备： 常用五类以上

听力语言康复训练设备： 常用五类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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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康复训练设备： 常用五类以上

其他康复训练设备： 常用五类以上

专业人

员职业资

格（明细

表见附

件）

1 总 数__ 人， □持证_ 名 □未持证 名

2 康复治疗师_____人，□无证 名 初级□ 名 中级□ 名 高级□ 名

3 康复医生 _____人，□无证 名 初级□ 名 中级□ 名 高级□ 名

4 护 士 _____人，□无证 名 初级□ 名 中级□ 名 高级□ 名

5 特教教师 _____人，□无证 名 初级□ 名 中级□ 名 高级□ 名

6 教 师 _____人，□无证 名 初级□ 名 中级□ 名 高级□ 名

7 社 工 _____人，□无证 名 初级□ 名 中级□ 名 高级□ 名

8 心理咨询 _____人，□无证 名 初级□ 名 中级□ 名 高级□ 名

9 中 医 师 _____人，□无证 名 初级□ 名 中级□ 名 高级□ 名

10 管 理 _____人，□无证 名 初级□ 名 中级□ 名 高级□ 名

11 其 他 ___ _人，□无证 名 初级□ 名 中级□ 名 高级□ 名

主要收费标准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机构服务效果 前 2年服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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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服务人数 开展项目数 工作人员数 效果

典型服务示例

声明

我机构自愿申请成为深圳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保质保量完成康复服务任务，并

随时接受市残联及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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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机构服务对象名单

机构名称（公章）： 联系人： 电话：

序

号
姓名 户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服务类别 在本机构训练时间

肢体（*脑瘫） 智力 精神（*孤独症） 听力 言语 视力 1年以内 1至 2年 3 年以上

备注：1.该表可复制；

2.服务类别中，“肢体（*脑瘫）”、精神（*孤独症）按实际填写为“脑瘫”或“孤独症”，其他的打“√”。



— 37 —

申请机构工作人员名单

机构名称（公章）：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专业岗位 工作内容 专业资格/职称
从事本岗位工作年限

1年以内 2至 3年 3年以上

备注：1.该表须填写机构每名在职在岗工作人员的基本情况，可复制；

2.学历有：高中、中专、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

3.专业岗位有：管理人员、康复治疗师、康复医师、护士、特教教师、教师、社工、心理咨询师、中医师、其他；

4.专业资格/职称有：****初级、****中级、****高级；

5.工作人员劳动合同、社保清单、毕业证书及资格证书等现场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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